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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交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目前还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公司股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中有关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因此公司股票仍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及重整是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2年4月6日收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衢州中院）送达的（2022）浙08民诉前调1号《通

知书》， 申请人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

由，向法院申请对天马股份进行预重整。 2022年4月19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2）浙08民诉前调1号之一《通知

书》，法院决定对公司预重整进行登记。 公司后期能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重整计划能否顺利通过并执行完毕尚具有重

大不确定性，若法院正式受理债权人对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

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大额负债不能如期偿还面临承担大额违约金的风险

由于公司未能按照与恒天融泽、天诺财富等债权人签署的有关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偿还义务，债

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公司按照原生效判决确认的给付金额强制执行， 届时公司的相关资产将可能面临被司法处置

的风险。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天马股份” ）于2022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303号《关于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

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公司结合《问询函》涉及内容及《问询函》下发日至本次回复日期间发生的事实，

回复如下：

问题1.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2021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导致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事项主要包括：你公司2021年度发生大额亏损，且流动负债金额远高于流

动资产；你公司存在多起诉讼事项，金额较大；以及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及生效判决进行偿还的债务金额高达19.8亿元。

此外，法院已对公司债务人申请的预重整进行登记，但公司后期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并执行完毕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年报显示，你公司2021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2.42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仅818.55万元。 此外，你公司于2022年4月8

日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显示，因公司未能按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于2021年11月30日前向

债权人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允智” ）偿还1,520万元债务，导致你公司需按生效判决履行全部

付款义务，金额为4,247.91万元。 徐州允智前述债权系其受让取得。

请你公司：

（1）结合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及其受限情况，说明未能按约定偿还1,520万元债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你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包括银行账户名称、地点、金额等，说明期末货币资金是否真实；

回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范围内货币资金余额为241,992,319.82元，其中：现金余额750,520.86元，银行存款及

其他货币资金余额241,241,798.96元。 银行存款（含其他货币资金）存放及受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账户名称 账户个数 银行存款余额合计

其中：受限情况

受限金额 受限原因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705,487.83 705,486.83 账户冻结

齐重数控及其下属子公司 23 59,043,903.49 6,947,500.00 保证金

中科华世及其下属子公司 25 21,330,291.57

热热文化及其下属子公司 28 66,884,442.42 532,495.73 保证金

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 81,988.21

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28,028.15

徐州慕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7,544.30

徐州彤弓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 264,598.07

徐州咏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7,110.97

徐州赫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56,092,190.85

徐州磐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21,365.73

睢宁鼎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129.17

北京星河创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1,578.91

北京星河企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28,197,381.38

北京星河之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121,511.65

海南吉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195.15

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692,334.55

上海增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0,764.95

上海郝沧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50.52

Zengfu�Holding�Limited 1 13,149.69

徐州市德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128.62

徐州市晨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8,774.04

徐州市鼎弘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50,275.01

徐州市鼎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67,112.93

徐州市鼎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888.02

徐州市鼎裕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3,684.27

徐州市鸿儒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802.57

徐州市辉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802.57

徐州市嘉恒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037.56

徐州市荣晋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519,082.12

徐州市润熙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924.95

徐州市正隆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5,000,099.58

北京嘉信汇瑞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1,503.97

徐州隽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16,853.37

徐州隽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 17,704.52

徐州仁者水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 1,389.99

嘉兴翎贲宸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98,536.25

淄博诗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57,269.96

北京枫林华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1,829,740.91

徐州咏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4,670.18

天风瑞博（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13,469.69

天融鼎坤（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 120.46

徐州赫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21,779.86

合计 149 241,241,798.96 8,185,482.56

自2018年11月，为挽救上市公司财务危机，消除上市公司退市风险，保障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聘任现任管理团队接

手上市公司经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表内存续大额负债、因违规借款、违规担保以及其他未决诉讼产生的或有

负债金额合计约35亿元。 三年来，现任管理团队通过积极应诉、与债权人达成执行和解消减债务以及现金清偿等方式，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市公司的债务危机，并减轻了上市公司每年应承担的债务利息，为后期上市公司改善持续经营奠

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公司均按和解协议约定按期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2021年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环境叠加影响，部分预期可退出投资项目未能实现如期退出，公司出

现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债务不能如期偿还。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已和解但无法偿还的到期债务合计9,202.14万

元（含应付徐州允智到期债务1,220万元），已取得生效判决但尚未和解也未偿还的债务合计30,523.86万元（具体详见

本问题（4）的回复）。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传媒、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上述业务为上市公司提供

了持续的收入和现金流来源。 公司2021年末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约2.42亿元，具备真实性，其中约2.41亿元为前述业

务板块所属子公司所有，并主要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归属于天马股份单体的货币资金余额仅为70.55万元，且全部已

处于被冻结状态， 天马股份单体已无力偿还其到期债务，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货币资金亦不能覆盖上述所有已到期债

务。

因此，考虑到当前及后期还款压力巨大，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未能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

向已和解债权人按期足额偿还短期到期债务，包括公司应于2021年11月30日前向债权人徐州允智偿还的第三期款项1,

520万元仅偿还了300万元，剩余1,220万元出现了逾期偿还的情形。

（2）说明徐州允智受让债权具体情况，包括受让原因、支付对价及资金来源等，并说明徐州允智是否与你公司、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如有）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其向法

院提出预重整是否受前述相关主体指使，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破产重整进行逃废债、损害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回复：

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 （以下简称冬阳散热器厂） 与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由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3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浙07民终372号），判定公司应向冬阳散热器厂偿还借款本金3,280万元及

相应利息，后冬阳散热器厂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年7月11日，冬阳散热器厂与公司签署了《执行和解协

议书》，就债务清偿达成了分期偿还的约定。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合计向冬阳散热器厂

偿还了 2,260�万元，尚应偿还 1,540�万元，其中应于2021年11月30日前偿还1,220万元，应于2022年11月30日前偿还320

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公司因现金流阶段性短缺未按期向冬阳散热器厂偿还1,220�万元。 2021年12月8日，公司收

到冬阳散热器厂与徐州允智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暨催收通知书》，冬阳散热器厂将其在（2019）浙07民终372号

《民事判决书》及《执行和解协议书》项下对公司享有的全部剩余债权及相关附属权利、权益及利益转让予徐州允智。

2022年5月17日，公司向徐州允智致函，商请徐州允智就公司年报问询函所涉徐州允智受让公司与冬阳散热器厂

债权事项及徐州允智与公司相关关联方关系等进行说明。 2022年5月23日，徐州允智向公司回函，就前述相关问题进行

了回复，具体如下：

“（一）关于徐州允智受让债权具体情况说明

冬阳散热器厂与贵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后， 冬阳散热器厂与贵公司签署

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就债务清偿达成了分期偿还的约定。 后因贵公司发生不能如期偿还大额负债的情形，贵公司未

按和解协议约定向冬阳散热器厂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据悉，债务到期前后，冬阳散热器厂多次联系催促贵公司还款，但贵公司均表示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

环境叠加影响，现金流阶段性紧张，短期无力偿还债务。 因冬阳散热器厂迫切需要回笼资金，以解决日常经营所需，故

多次与我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债权转让事宜进行磋商， 后冬阳散热器厂愿意将其对贵公司享有的全部剩余债权及相关

附属权利、权益及利益以1,000万元对价进行转让。

经我公司聘请的专业律师研判该笔债权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判决书及相关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等诉

讼文件后，确认《执行和解协议书》明确约定贵公司违约后冬阳散热器厂有权要求贵公司按照生效判决履行偿还义

务，且冬阳散热器厂已在执行环节查封冻结了贵公司的部分资产。 因此，我公司认为，贵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除时间因

素外，该笔债权的可收回确定性高，且冬阳散热器厂此前查封的资产足以覆盖债务金额，而债务清偿时间的延长同时

增加债权利息，时间因素并不会当然对债权的实现造成实质损害，故我公司同意受让该笔债权，并为最大限度保障我

公司的合法权益，我公司明确要求经执行法院出具执行申请人变更裁定后方向冬阳散热器厂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2021年12月6日，我公司与冬阳散热器厂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冬阳散热器厂对贵公司享有的全部剩余

债权及相关附属权利、权益及利益，并共同向贵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暨催收通知书》。后在执行法院出具执行

申请人变更裁定后，我公司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冬阳散热器厂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转让价款的资金

来源为我公司自有资金。

（二）关于徐州允智与贵公司、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的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情况说明

我公司的股东为邳州显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显允），邳州显允股东为李海叶、湛俊叶，实际控制人

为李海叶，李海叶、湛俊叶持有的邳州显允股权及邳州显允持有的徐州允智股权均为其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及

类似情形与安排，我公司与贵公司、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于徐州允智向人民法院提出预重整过程及进展情况说明

我公司于2021年12月受让债权后，积极多次与贵公司联系沟通，敦促贵公司尽快履行债务偿还义务，但贵公司均

表示现阶段无力还款，且贵公司提出的分期偿还方案、以资抵债方案均无法令我公司满意。

为维护我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加速债权回收的实现，我公司于2022年4月2日向衢州中院提交了对贵公司的预

重整申请书。 2022年4月19日，衢州中院受理我公司的预重整申请，并根据相关规定，选任了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作为

预重整管理人。 目前，各项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我公司亦希望贵公司在后续预重整及重整过程中尽快制定切

实可行的清偿方案，切实履行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徐州允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学锋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徐州市睢宁县官山镇工业集中区87号厂房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24MA27E2LR39

成立时间 2021年11月12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代理记账；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

开发；软件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图文设计制作；平面

设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财务咨询；税务服务；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徐州允智的股东为邳州显允，实际控制人为李海叶，其股权结构(穿透至最终自然人持股主

体)如下：

经公司核查确认并结合徐州允智对公司的回函说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与徐州允

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徐州允智受让债权及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申请均系基

于其自身的商业判断及决策，公司不存在通过破产重整进行逃废债、损害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各项业务开展情况、经营环境及行业状况变化情况，说明你公司2021年度发生大额亏损

的原因；

回复：

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981.75万元，同比增长134.87%。 公司扣

非净利润虽然同比实现了增长，但受限于疫情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业务板块业务的开展、经营环境及行业

状况均面临一定的挑战，具体情况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

齐重数控为公司从事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主要从事立、卧式重型机床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齐重数控紧抓市场机遇，采取调整产品结构、更新高端设备等措施提升产品品质，提高产品竞争力；继续挖掘风电、新

材料、新能源等行业市场需求，扩大销售规模；同时调整经营策略，在销售端重质量轻规模，不再接受回款条件差、毛利

低的订单，生产端优化流程，厉行节约，降本增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21年度齐重数控实现合同签约额7.1亿元，较上

年增长27%。多数合同在账期、毛利率等方面较以前年度有一定改善。报告期内，齐重数控实现营业收入47,968.06万元，

同比增长48.29%，实现净利润1,750.90万元。

宏观环境上， 得益于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2021年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延续了2020年下半年以

来的回稳向好趋势。 但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因多地出现疫情反复和自然灾害、部分地区拉闸限电等不利因素的增

多，对市场需求和行业运行造成了不利影响，原材料价格及物流运输成本持续居高不下，也对齐重数控的降本造成很

大压力。

2、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热热文化为公司从事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近年来，面对不断增加的互联网内容及其灵活多

样的表现形式，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出于社会责任及合规的考虑，高度重视内容审核环节，不断加大在此领域的投入，

同时也会根据公司自身情况调整审核策略，如调整自行审核与购买第三方服务比重，集中或分散供应商等。 热热文化

服务的百度集团在2021年对审核策略进行了调整， 增加了自行审核的比例， 大幅压缩从热热文化购买审核服务的比

重，导致热热文化自2021年7月起未再取得百度集团的订单，对公司审核业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虽得益于热

热文化已经具备的体系化业务拓展和实施能力，依托成熟的团队以及行业内良好的口碑，热热文化迅速调整了经营策

略，在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客户的同时，提高管理效率，压缩经营成本，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热热文化2021年

整体收入和利润不及预期。 2021年，热热文化实现营业收入15,956.46万元，同比减少23.41%，实现净利润6,320.54万元，

同比减少27.37%。

3、传媒业

中科华世为公司从事传媒业务的经营主体。 根据开卷信息，2015年至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保持10%以上增速，

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首次出现负增长。 2021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86.8亿元，同比上升1.65%，但和2019年相

比仍然下降了3.51%。 行业受到疫情、中小学减负及经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线下渠道复苏困难，线上渠道增

速放缓。 2021年度，面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中科华世依托丰富的产品储备和渠道资源，进一步拓宽产品线，迎合客

户需求，加强了民营渠道客户开发，维持了与新华书店等主渠道客户合作，实现了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2021年，

中科华世实现营业收入19,842.86万元，同比增长9.63%，实现净利润3,875.05万元，同比增长23.64%，但从整体上来看，中

科华世的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增速均未达到管理层预期目标。

4、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

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是公司的主业之一，目前公司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业务团队，覆盖存量管理、创业投资、资本市

场等各个领域。 自2018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及去杠杆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创投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2021年

受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受到冲击，资金募集的脚步放缓，项目获取资金的难度提升。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在现金流、经营

成本、上游资源、下游市场等方方面面，均面临着诸多挑战。

对公司创业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而言，一方面历史投资项目多数具有互联网属性，疫情对部分被投企业的业务有

负面影响，对部分被投企业的业务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公司重视增量业务，依托专业管理团队，参与投资一级市场

优质标的，并积极布局资本市场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资产规模上，截至2021年末，公司管理的股权资产和债权资

产账面价值约15.7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约4.04亿元；资产增值及收益上，公司创投服务与资产管理板块实现的损益主

要在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反映。 2021年，公司创业服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收益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2020年

投资收益： 6,959.57 3,118.09

其中：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6,446.51 2,122.25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447.56 342.22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86.03 258.07

其他债权投资持有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 451.53 395.5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1.01 8,371.47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440.39 1,227.9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49.38 7,143.49

合计 6,868.56 11,489.56

注： 表中投资收益与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的差异主要为公司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以及以金融资产结算的债

务重组产生的投资收益。

2021年度，由于资产收购增加了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公司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但受宏观

经济、创投行业融资环境及已投资项目自身经营业绩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值有限，且项目退出数

量和进度不及预期，从而导致当期确认的退出收益较少，亦导致母公司及相关投资主体投资收回的现金流减少，因此

出现流动性紧张并导致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

报告期内， 虽然公司上述主营业务的开展使得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134.87%，但是根据公司与恒天融泽等债权人签订的和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公司未能按照相关约定履行偿还

义务，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照原判决书的判决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和解债务到期前后，公司积极与各债权人沟

通以达成新的债务清偿方案，但短期内未能与债权人达成一致。 2021年年末，考虑后续还款压力巨大，且公司预计短期

内无法继续偿还债务或与债权人达成新的债务清偿方案，出于谨慎考虑，公司按照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违约条款重

新计算并计提了相关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金额共计84,781.26万元，计入了当期营业外支出。 该事项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为非经常性损益，是导致公司2021年度发生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

（4）以列表形式说明逾期债务基本情况，包括逾期债务涉及债权人名称、对应本金及利息金额、债务到期日、逾期

本息总金额、逾期原因，并说明就相关事项履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如适用）；

回复：

根据公司与恒天融泽、天诺财富等债权人签署的有关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公司应于2021年11月30前偿还到期债

务合计9,202.14万元，而公司因出现流动性紧张未能如期偿还上述债务。 另外，除前述已和解的债务外，公司已取得生

效判决但尚未和解也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合计30,523.86万元。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不

能如期偿还大额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8）。

（1）公司已和解的债务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列 债权人

原和解协议下应付债务金额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2021年12月1日至

2022年4月30日新

增逾期未偿还金

额

本金

利息及其他费

用

小计

已按和解协议偿

还金额

按和解协议偿还

后债务余额

逾期未偿还金

额

1

恒天融泽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90,080.00 25,203.46 115,283,46 40,564.39 74,719.07 4,500.00 21,845.00

2

天诺财富管理

（深圳）有限公

司

17,990.00 1,079.40 19,069.40 14,069.40 5,000.00 500.00 3,500.00

3

深圳市前海中

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120.00 - 10,120.00 4,485.86 5,634.14 574.14

4

安徽省金丰典

当有限公司

5,000.00 1,020.00 6,020.00 3,010.00 3,010.00 2,408.00

5

徐州允智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3,280.00 520.00 3,800.00 2,260.00 1,540.00 1,220.00

合计 126,470.00 27,822.86 154,292.86 64,389.65 89,903.21 9,202.14 25,345.00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取得生效判决但尚未和解的债务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列 债权人

生效判决下应付债务金额

已偿还金额 逾期未偿还金额

本金 利息 小计

1

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

7,682.00 7,468.99 15,150.99 3,000.00（注释） 12,150.99

2 蒋敏 1,940.00 1,749.07 3,689.07 0 3,689.07

3 向发军 1,940.00 1,781.31 3,721.31 0 3,721.31

4

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5,760.00 5,202.49 10,962.49 0 10,962.49

合计 17,322.00 16,201.86 33,523.86 3,000.00 30,523.86

注释：2019年12月，德清案的担保人之一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森股份）向德清县中小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偿还款项3,000万元，并支付执行费用 86,547.86元，依据法律规定及判决判定，步森股份就该等款

项享有对公司的追偿权。 2020�年8月27日，公司收到步森股份出具的《放弃追偿承诺函》，其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地

放弃因履行德清案项下清偿责任而对公司享有的全部追偿权利、权力或权益。（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和原实际控制人清偿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六)（2020-115）

（5）以列表形式说明大额诉讼基本情况，包括形成的原因、时间、当事人、诉讼时间、诉讼进展、判决或裁决情况

（如有）、预计负债计提情况等，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未计

提预计负债的，请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的大额诉讼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诉讼(仲

裁)基本情

况

涉案金

额（万

元）

形成

时间

（起诉

时间）

形成原

因

是

否

形

成

预

计

负

债

未计提

预计负

债的原

因

诉讼(仲裁)进

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

执行情况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1

天融鼎坤

（武汉）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与刘

二强、重

庆市园林

建筑工程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

的合同纠

纷

18,

043.03

2020年

8月20

日

因被告

未能完

成业绩

对赌，公

司依据

增资扩

股协议

及其补

充协议

要求对

方履行

回购义

务

否

公司子

公司天

融鼎坤

系该案

原告

一审判决天

融鼎坤胜诉，

被告未上诉，

一审判决已

生效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刘二强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

融鼎坤(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

付截止到 2020年10月9日股权回购款

18,380.538932万元；2.�被告刘二强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

融鼎坤(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

付逾期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违约金

（以18,380.538932�万元为基数，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利率从2021年3月18日开始

计算至股权回购款全部支付完毕之

日止）；3.�被告重庆园林建筑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被告刘二

强在本判决中未能履行的部分承担

50％的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天融

鼎坤(武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他

诉讼请求。

已进入执

行程序，

天融鼎坤

已申请强

制执行，

后因无财

产可供执

行，法院

已终结本

案的执行

2020

年10

月10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子公司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23）；2.

《关于收到子公司

涉诉事项判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1）。

2

恒天融泽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诉天马股

份合同纠

纷案

90,080

2018年

5月14

日

原告依

据《差额

补足合

同》要求

公司履

行差额

补足义

务

否

公司与

恒天融

泽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于2019

年11月

11日签

订了

《和解

协议》；

后双方

分别于

2020年3

月30日、

2021年2

月3日、

2021年3

月5日、

2021年5

月27日

分别签

署了

《和解

协议之

补充协

议》、

《和解

协议之

补充协

议

(二)》、

《和解

协议之

补充协

议

(三)》、

《执行

和解协

议》。

该案应

付和解

款项已

计入其

他应付

款。

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

上诉，后双方

和解，并签署

协议和解协

议及补充协

议，目前公司

已逾期按照

《执行和解协

议》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恒天融泽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差额补足款本金

9.008亿元；2.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支付差额补足款收益(按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10.015%×各

期实缴出资义务之日至清算日实际

存续天数/365-79,280,976.36元）、违

约金(按差额补足款本金+差额补足

款收益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自2018年5月22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 3.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1,155,048元。

已进入执

行程序，

恒天融泽

已申请强

制执行

2018

年8

月3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协助执行

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35）；

2.《关于收到

（2018）京民初82号

案件〈传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67）；3.《关于

收到（2018）京民初

82号案件〈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9）；

4.《关于与恒天融泽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和解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9-179）；5.关于

与恒天融泽公司签

署〈和解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5）;6.�《关于

与恒天融泽签署

〈和解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

(公告号:2021-006);

7.《关于与恒天融泽

签署〈和解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的公

告》公告号:

2021-015)；8.《关于

与恒天融泽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执

行和解协议暨债务

重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6�）；9.

《关于与恒天融泽

合同纠纷的执行和

解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82）；

10.�《关于与恒天融

泽合同纠纷的执行

和解进展公告二》

（公告编号：

2021-083）；11.《关

于公司不能如期偿

还大额负债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1-108）。

3

北京佳隆

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

限公司诉

天马股份

等8人借

款合同纠

纷案

19,200

2018年

5月18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合同》及

《保证合

同》要求

公司承

担保证

担保责

任

是 一一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已

作出二审判

决，2022年4月

20日，公司收

到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

（2022）京民

申 1917�号

《应诉通知

书》、《再审申

请书》，北京

佳隆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向最

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本

案尚在再审

审查阶段。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北京星河

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佳隆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92,

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92,000,0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扣

除已经支付的800万元利息）；2、被告

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佳

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律

师费500,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69,000元；

3、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徐茂栋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所

确定的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徐

茂栋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北

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追偿；4、被

告周芳在其与被告徐茂栋的夫妻共

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

所确定的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

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

告周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追偿；5、

原告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

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的

债务，有权以被告霍尔果斯食乐淘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质押的北京星河世

界集团有限公司10%的股权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6、驳回

原告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二审判

决如下：1.�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2018)京 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

五项；2.�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2018)京 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第

六项；3.�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权中北京星

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

的 30％向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天马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

权向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追

偿；4.�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权中北

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部分的 30％向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天

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亿德宝

(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后，有权向北京星河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追偿。 5.�驳回北京佳隆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1,170元，

由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76,86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负担176,86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负担 176,861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北京佳隆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30,587元

(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已进入执

行阶段，

佳隆房地

产公司在

执行程序

中划扣公

司资金

114,

918.17

元，并已

对公司持

有的深圳

英鹏信息

技术股份

限公司提

起司法拍

卖程序

2018

年9

月21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2018）京03

民初477号案件〈民

事裁定书〉等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69)；2.

《关于收到（2018）

京03民初477号〈民

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33）；3.《收到

佳隆公司案终审

〈民事判决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1-079）；4.《关于

佳隆公司案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

4

天诺财富

管理（深

圳）有限

公司诉天

马股份等

3人股权

合同纠纷

案

17,990

2019年

7月18

日

原告依

据《股权

收益权

转让及

回购合

同》要求

公司履

行回购

义务

否

公司与

天诺财

富管理

（深圳）

有限公

司分别

于2020

年5月6

日和

2020年5

月29日

签订了

《执行

和解协

议》及

其《补

充协

议》、

《补充

协议

二》。

该案公

司应付

和解款

项已计

入其他

应付款。

上海仲裁委

员会作出终

局裁决后，公

司与天诺财

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分别于2020年

5月6日、2020

年5月29日及

2021年4月21

日签订了《执

行和解协

议》、《补充协

议》及《补充

协议二》，公

司已向天诺

财富合计偿

还 14,069.40�

万元，目前公

司已逾期按

《执行和解协

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约定

履行付款义

务。

裁决如下：1.第一被申请人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作出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天诺财富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支付股权收益

权回购价款人民币197,010,289元。 2.

第一被申请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

日内按年化9.511%的利率标准，向申

请人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赔偿回购价款资金占用损失，具体

为：以人民币64,80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9月22日起开始计算；以人民

币50,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

29日开始计算；以人民币18,800,0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3日开始计

算；以人民币13,20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10月20日开始计算；以人民币

29,7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7

日开始计算；以人民币3,000,000元为

基数，自2018年11月3日开始计算。

前述资金占用损失均应计算至实际

支付回购价款之日。 3.第一被申请人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

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

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支付律

师费人民币500,000元。 4.第一被申

请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

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

请人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支

付财产保全保险费人民币209,197元。

5.第二被申请人北京星河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徐茂栋对上

述四项裁决主文中第一被申请人天

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支付

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本案仲裁

费人民币1,226,734元(已由申请人预

缴)，由第一被申请人天马轴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北京星

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

徐茂栋承担；第一被申请人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北

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被申

请人徐茂栋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申请人天诺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226,734元。

7.对申请人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已进入执

行程序，

天诺财富

已向法院

申请强制

执行，目

前法院已

终结本案

的执行

2019

年6

月22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2019)沪仲案

字第1833号案件〈仲

裁申请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0)；2.《关于

收到(2019)沪仲案字

第1833号案件〈裁决

书〉公告》（公告编

号：2019-157）；3.

《关于收到(2019)苏

03执1351号〈执行裁

定书〉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3)；4.

《关于与天诺财富

签署〈执行和解协

议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9）；

5.《关于与天诺财富

签署〈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2）；6.《关于

与天诺财富签署

〈补充协议（二）〉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7）；7.�

《关于公司不能如

期偿还大额负债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8）。

5

孙涛勇诉

天马股份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案

24,

656.73

2020年

3月27

日

原告要

求公司

赔偿其

因证券

虚假陈

述造成

的损失

否

判决已

生效，公

司无需

承担任

何责任。

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已

作出二审判

决，公司胜诉。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孙涛勇的诉

讼请求。 法院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

2020

年3

月31

日

巨潮资讯网：1.《近

期诉讼案件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36）；2.《关于

收到孙涛勇证券虚

假陈述案一审判决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81）；3.�

《关于收到孙涛勇

证券虚假陈述案上

诉状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84）；4.

《关于收到孙涛勇

证券虚假陈述案终

审判决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2）。

6

德清县中

小企业金

融服务中

心有限公

司诉天马

股份等7

人民间借

贷纠纷案

7,682

2018年

5月3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担保合

同》要求

公司归

还借款

否

判决已

生效，依

据判决

公司应

付款项

已计入

其他应

付款。

一审公司败

诉，公司不服

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二审

法院驳回公

司的上诉请

求，后公司向

最高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

被驳回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德清县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借

款7,682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8,369,

273.5元。 并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7,682万

元，按年利率24%计算向原告德清县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支

付违约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2.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星

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

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浙江

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对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债

务的二分之一的范围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4.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

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在承

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5.被告浙江

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承担赔偿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迫偿；6.驳回原告德清县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二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已进入执

行阶段，

德清县中

小企业金

融服务中

心有限公

司已向法

院申请强

制执行，

目前法院

已终结本

案的执行

2018

年5

月26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公司银行账户资

金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79）；2.《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被司法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1）；3.

《关于收到〈民事裁

定书〉、〈法院传票〉

等法律文书暨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6）；4.

《关于收到（2018）

浙05民初38号案件

〈传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71）；5.《关于

收到（2018）浙05民

初38号〈民事判决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3）；6.

《关于收到（2019）

浙民终298号〈民事

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8）。

7

深圳市前

海中瑞基

金管理有

限公司与

天马股份

借款合同

纠纷仲裁

案

10,120

2018年

7月3

日

原告依

据《委托

贷款协

议》要求

公司归

还借款

否

公司与

深圳市

前海中

瑞基金

管理有

限公司

于2020

年2月25

日签署

了《执

行和解

协议

书》，该

案应付

和解款

项已计

入其他

应付款。

深圳仲裁委

员会作出终

局裁决，公司

败诉，后公司

与深圳市前

海中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于2020

年2月25日、

2021年7月16

日签署了《执

行和解协议

书》及《执行

和解协议书

之补充协

议》，公司按

照《执行和解

协议书》的约

定已向前海

中瑞合计偿

还 4,485.86�万

元，目前公司

已逾期按照

《执行和解协

议书》的约定

履行付款义

务

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

贷款本金人民币101,200,000元及暂

计至2018年6月20日的利息人民币2,

327,600元，此后的利息按年利率9%

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被申请人补偿

申请人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3.本

案仲裁费人民币699,814元，由被申请

人承担;4.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

求。

已进入执

行阶段，

深圳市前

海中瑞基

金管理有

限公司已

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

行，目前

法院已终

结本案执

行

2018

年8

月3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仲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33）;2.

《关于收到深圳仲

裁委员会〈开庭通

知书〉暨仲裁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150）；3.《关于

收到（2018）深仲受

字第1575号案件〈裁

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79）；

4.《关于与前海中瑞

基金管理公司签署

〈执行和解协议书〉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5）；5.

《关于前海中瑞案

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97）；6.

《关于公司不能如

期偿还大额负债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8）。

8

北京祥云

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

公司诉天

马股份等

3人借款

合同纠纷

案

7,000

2019年

11月19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合同》要

求公司

归还借

款

否

一审法

院已作

出判决，

公司不

承担还

款责任。

祥云小

贷已上

诉，二审

审理中，

尚未作

出判决。

公司判

断，认为

很可能

不承担

责任。

一审法院已

作出判决，公

司不承担还

款责任；祥云

小贷已上诉，

二审审理中，

尚未作出判

决。

一审判决：驳回北京祥云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尚未进入

执行阶段

2019

年11

月23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祥云小额贷

款案起诉状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9-164）。 2.《关

于收到祥云小额贷

款案判决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154）；3.《关于

收到祥云公司上诉

状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3）。

9

胡菲诉天

马股份等

6人借款

合同纠纷

案

2,500

2018年

4月27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暨担保

协议书》

要求公

司归还

借款

否

公司已

按照

《执行

和解协

议书》

的约定

履行完

毕付款

义务。

庭审中达成

和解，人民法

院作出具民

事调解书，后

公司与胡菲

于2021�年 5�

月 6�日达成和

解并签署《执

行和解协议

书》。

法院根据庭审中双方达成的和解协

议作出民事调解书，具体如下：1.公司

于2018年5月20日前向原告胡菲偿还

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支付利息人民

币128.3万元、律师费人民币80万元、

担保费人民币40,005元、诉讼费人民

币87,57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 2.

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需

向原告胡菲另行支付逾期利息（自

2018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未清偿本金为基数，按2%月标

准计算）；3.其他被告对上述全部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履行完

毕上述付款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就此

了结，原告胡菲需在收取全部款项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

对上述六被告财产的查封、扣押、冻

结。

公司已按

照《执行

和解协议

书》的约

定履行完

毕付款义

务

2018

年6

月8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民事调解书〉

及〈执行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7）；2.《关于

与胡菲签署〈执行

和解协议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1-056）。

10

安徽省金

丰典当有

限公司诉

天马股份

等4人典

当合同纠

纷案

5,000

2018年

5月

原告依

据《典当

合同》及

《补充协

议》要求

公司归

还当金

否

2019年4

月18日，

公司等4

被告与

金丰典

当签署

了《执

行和解

协议

书》。

该案应

付和解

款项已

计入其

他应付

款。

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已

作出二审判

决，公司败诉，

后于2019年4

月18日公司等

4被告与金丰

典当签署了

《执行和解协

议书》，公司

已按照《执行

和解协议书》

的约定支付

和解款项30,

100,000元，目

前公司已逾

期按照《执行

和解协议书》

履行付款义

务。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安徽省金丰典当有

限公司支付当金5,000万元、实现债权

费用10.1万元（5万元+5.1万元），并

支付自2018年2月28日起以5,000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至该5,000万

元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2.原告安徽

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对被告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质押物

经变卖、拍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3.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徐茂栋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

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负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北京

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01,055元，由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

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

茂栋负担30万元，原告安徽省金丰典

当有限公司负担1,055元；保全费5,

000元，由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

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

茂栋负担。 法院二审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19,355元，由上诉人天马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301,055元，北京星河

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共同负担18,300

元。

已进入执

行程序，

金丰典当

公司已向

法院申请

强制执

行，目前

法院已终

结本案的

执行

2018

年6

月22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103）；2.《关于

收到（2018）皖01民

初607号案件〈民事

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51）；3.《关于

收到（2018）皖民终

862号〈民事判决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3）；4.

《关于与安徽省金

丰典当有限公司签

署〈执行和解协议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64）；5.�

《关于公司不能如

期偿还大额负债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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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冬

阳散热器

制造厂诉

天马股份

等11人借

款合同纠

纷案

3,280

2018年

5月23

日

原告依

据《最高

额保证

借款合

同》要求

公司归

还借款

否

2019年7

月11日，

公司与

冬阳散

热器制

造厂签

署了

《执行

和解协

议书》，

于2021

年12月8

日将其

对公司

的债权

转让予

徐州允

智网络

科技有

限公司。

该案应

付和解

款项已

计入其

他应付

款。

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作出

二审判决，公

司败诉，后双

方达成和解

并签署《执行

和解协议

书》，目前公

司已逾期按

照《执行和解

协议》履行付

款义务。 冬阳

散热器厂于

2021年12月6

日将其对公

司的债权转

让予徐州允

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并

将前述债权

转让事宜通

知公司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天马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原告永

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借款本金

32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

21日起至2018年3月29日止的利息以

7,28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

此后的利息以3,280万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尚应扣除

此前已付利息70,400元），款限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

由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

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8万元，款

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

毕。 三、由被告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

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北京星河赢用科技有限公

司、拉萨市星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徐茂栋、拉萨市星旗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徐悦对本判决确定的上述第

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

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二审判决

如下：1.维持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4383号民事判决

第二项；2.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2018）浙0784民初4383号民事判

决第1.3.四项；3.由天马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

日内归还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

借款本金3,280万，并支付利息（自

2018年1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29日至

的利息以7,280万元基数按月利率2%

计算；此后的利息以3,280万元基数按

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尚应扣

除此前已付利息944,000元）；4.由喀

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河

世界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睿鸷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星河

赢用科技有限公司、拉萨市星灼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徐茂栋、拉萨市星旗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市微创

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悦对本判

决确定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

驳回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的其

他诉讼请求。

已进入执

行程序，

冬阳散热

器厂已向

法院申请

强制执

行，目前

法院已终

结本案的

执行

2018

年6

月30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民事裁定

书〉、〈传票〉等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10）；2.

《关于收到（2018）

浙0784民初4383号

案件〈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216）；3.

《关于收到（2018）

浙0784民初4383号

案件〈上诉状〉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224）；4.《关于

收到(2019）浙07民

终372号〈民事判决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6）；5.

《关于与冬阳制造

厂签署〈执行和解

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06）6.�《关于

公司不能如期偿还

大额负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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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军诉

天马股份

民间借贷

纠纷案

1,940

2018年

6月15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合同》要

求公司

归还借

款

否

判决已

生效，依

据判决

公司应

付款项

已计入

其他应

付款。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作出

二审判决，公

司败诉。 公司

已向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再审

申请，法院已

立案受理公

司的再审申

请。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向发军借款本金1,940万元、支付利息

112.8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

息以1,9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

的标准自2018年6月2日起计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2.被告天马轴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担保费

用44,800元；3.被告徐茂栋、被告喀什

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天马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偿还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有权就

其实际清偿的金额向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4.驳回原告

向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二审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已进入执

行阶段，

向发军已

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

行，目前

法院已终

结本案的

执行

2018

年7

月27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法院传票〉等

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31）；2.《关于

收到〈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21）；3.

《关于公司近日诉

讼案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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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建肃诉

天马股份

等7人民

间借贷纠

纷案

2,043.84

2018年

6月20

日

原告依

据《最高

额保证

借款合

同》要求

公司归

还借款

否

公司已

按《执

行和解

协议》

的约定

履行完

毕全部

付款义

务

二审判决已

生效，公司败

诉，后公司申

请再审并取

得法院立案

受理，2021年2

月2日与孔建

肃签署《执行

和解协议

书》，并于前

述协议签署

完成后撤回

了再审申请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北京星河

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孔建肃借款本金

20,438,376.55元，支付利息604,751.96�

元，并应支付自 2018年5月28日起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本

金为基数，以年利率 24%的标准计

算）；2.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

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

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孔建肃律师费200,000元、保全担保

35,900元。 3.被告徐茂栋、北京天瑞

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亿德宝(北

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

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

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马轴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第1.第二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徐茂

栋、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

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马轴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追偿；4.驳回原告

孔建肃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维持

原判。

已进入执

行阶段，

公司已按

《执行和

解协议》

的约定履

行完毕全

部付款义

务。

2018

年8

月22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民事裁定

书〉、〈法院传票〉等

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48�）；2.《关

于收到（2018）浙

0102民初3229号〈民

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10）；3.《关于

收到(2019)浙01民终

9315号〈民事判决

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7）；4.

《关于收到再审案

件受理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145）；5.�《关

于收到第三人撤销

之诉有关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2）；6.

《关于孔建肃案签

署执行和解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7.《关于

收到第三人撤销之

诉〈民事裁定书〉的

公告》（公告

14

蒋敏诉天

马股份等

6人民间

借贷纠纷

案

1,940

2019年

4月18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合同》要

求公司

归还借

款

否

判决已

生效，依

据判决

公司应

付款项

已计入

其他应

付款。

二审判决已

生效，公司败

诉，后公司向

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浙江

省高院已裁

定驳回公司

的再审申请。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蒋敏借款本金

19,400,000元，利息4,862,147.95元，并

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

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被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蒋敏

律师费650,000元；3.被告喀什星河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傅淼、徐茂栋对被告天马

轴承集团有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1.

第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星

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

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傅淼、徐茂栋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天马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追偿；4.驳回蒋敏的其他

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已进入执

行阶段，

蒋敏已向

法院申请

强制执

行，目前

法院已终

结本案的

执行

2020

年5

月6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2019）浙01

民终8787号〈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7）；

2.《关于收到再审案

件受理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146）；3.《关于

公司近日诉讼案进

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5）。

15

深圳前海

汇能金融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诉天马等

8人民间

借贷纠纷

案

2,500

2019年

6月26

日

原告依

据《借款

合同》要

求公司

归还借

款

否

2021年6

月18日，

广东省

深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出具

(2020)�

粤03民

终21418

号《民

事裁定

书》，认

为该借

款纠纷

涉嫌刑

事犯罪，

因此裁

定撤销

广东省

深圳前

海合作

区人民

法院

(2019)粤

0391民

初3161

号民事

判决，并

驳回前

海汇能

的起诉。

前海汇

能不服

前述裁

定，向广

东省高

级人民

法院提

起再审，

2022年4

月18日，

广东省

高级人

民法院

作出

(2022)粤

民申

1135号

《民事

裁定

书》,裁

定驳回

前海汇

能的再

审申请。

公司判

断，认为

很可能

不承担

责任。

二审法院已

裁定驳回原

告起诉，移送

公安机关。 公

司于2022年2

月21日收到前

海汇能的《再

审申请书》；

2022年4月18

日，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

出具（2022）

粤民申1135号

《民事裁定

书》，驳回深

圳前海汇能

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的再审申请。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天马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前海汇能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00万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

金2,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从2018年4月27日起计算至被告

清偿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2、被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深圳

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律

师费158,250元；3.被告徐茂栋、傅淼、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睿

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

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星河互联集团

有限公司对于本判决第一、二项中被

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义

务，向原告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

回原告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

院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

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91�民

初 31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深圳前

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起

诉。

尚未进入

执行程序

2019

年8

月24

日

巨潮资讯网：1.《关

于收到〈起诉状〉、

〈传票〉等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22）；2.

《关于收到前海汇

能案一审判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9）；3.《于关

收到前海汇能案终

审〈民事裁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7）；4.《于前

海汇能案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03）。 5.《关

于前海汇能案的再

审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2）

（6）结合目前融资环境、资产变现能力、可动用货币资金、现金流情况、融资能力等因素，量化分析你公司短期和

长期偿债能力，并说明你公司的偿债计划、资金来源及筹措安排，以及为应对短期偿债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有效

性（如有）。

回复：

（1）2021年末，公司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如下：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合并报表 天马单体报表

流动比率 0.49 0.26

速动比率 0.31 0.26

现金比率 10.47% 0.03%

公司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合并报表 天马单体报表

资产负债率 77.26% 59.26%

产权比率 339.69% 145.47%

如前文所述，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货币资金余额约为24,199.23万元，其中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为23,

380.68万元，而天马股份单体报表货币资金余额仅为70.55万元，且全部为已处于被冻结状态。 通过上表指标可以看出，

公司合并及单体报表流动比率分别为0.49、0.26，资产负债率比率分别为77.26%、59.26%，公司短期流动资产已不足以覆

盖流动负债，公司面临较大的长短期偿债压力。

2021年，公司合并报表现金流量净额约为-7,057.09万元，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约为-35,228.00万元，主要为

偿还大额到期债务、归还优先级合伙人出资等原因导致。 2022年，因已和解债务的本息恢复导致公司利息负担增加，预

计每月应支付利息费用达2,000余万，从公司目前的盈利情况看尚不能覆盖利息费用，可用的货币资金及短期能变现的

金融资产仅能覆盖10.47%的流动负债。 另外，天马本部由于主要资产和银行账户因诉讼被查封冻结，融资能力受限，且

受宏观经济、创投行业融资环境及已投资项目自身经营业绩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项目退出数量和进度不及预期，导

致资产变现不及预期，亦使得公司现金流周转困难。

（2）公司的偿债计划、资金来源及筹措安排，以及为应对短期偿债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因近两年的疫情以及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公司股权投资周期拉长，公司短期无法通过快速变卖股权类资产以

清偿债务。 但随着未来市场逐步好转，整体市场估值及融资规模上升将有利于公司加快存量项目退出，逐步缓解公司

流动性紧张状况。 与此同时，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正常有序进行，管理层将继续强化和夯实主营业务，提升业务质量，提

高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内部控制建设，调动全员积极性，挖掘或培育各业务条线内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重要

子公司齐重数控已经逐步走出多年来的困局，随着工业母机全行业复苏，销售收入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子公司热热文

化虽然在2021年由于百度集团审核业务策略转型导致失去部分业务，但是随着新客户的持续增加，市场的不断开拓，

已经逐步将该影响降至最低；子公司中科华世，自2020年末试水主渠道销售以来，积极贴进新课标要求，在二类教材和

辅助阅读领域深耕细耘，内强管理外增效益，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产品毛利率。 公司管理层将用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投入公司主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大研发力度以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

偿债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目前已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衢州中院已决定对公司的预重整进行登记，并根据相关规定，由政

府、法院、主要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组成评审小组，选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管理人。 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以

及管理人以彻底解决违规担保、减轻上市公司债务负担为出发点，在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框架下，采取多种措

施支持公司预重整及重整工作。 利用预重整以及重整的时机积极与债权人、控股股东进行沟通，在保护和平衡债权人、

股东以及公司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公司尽快完成有关预重整和重整工作，化解公司财务危机。 若后续公司能够顺

利进入重整程序并执行完毕，则债务风险能够得以彻底化解，资产负债结构得以优化，且此前的诉讼案件将正式了结，

资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况得以解除，公司可正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借款，也可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未来公司融资

能力的提高也将减轻流动资金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以上多项措施并举，将帮助公司从根本上摆脱债

务和经营困境，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货币资金项目所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据， 并结合审计报告关于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的具体内容，说明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重大或者具有广泛性，在此基础上说明出具的审计意见是

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资金项目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和测试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的银行存款明细账，并与取得的银行对账单进行核对，对银行账户进行银行流水双向核对；

3、登录银行账户网银查看各银行账户余额及发生额，并与账面记载情况进行核对。

4、获取《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企业信用报告；

5、对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包括零余额及在本期内注销的银行账户；

（二）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包括：

1、取得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2、取得银行对账单；

3、取得企业信用报告；

4、取得银行询证函回函及发函、回函的快递单据；

（三）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为：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 天马股份2021年发生净亏损-70,089.86万元， 且于

2021年12月31日，天马股份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53,494.96万元；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所述，天马股份因违规借款、

违规担保、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等事项发生多起诉讼，涉及金额较大，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1及

十四、2所述，五项债务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偿还，三项债务已终审判决尚未偿还，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上述八项债务余

额合计为198,148.28万元，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可能导致大额现金流出及偿债风险，对天马股份营运资金构成较大影

响。

天马股份于2022年4月6日收到衢州中院送达的（2022）浙08民诉前调1号《通知书》，申请人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天马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马股份进行

预重整。 2022年4月19日，天马股份收到法院送达的（2022）浙08民诉前调1号之一《通知书》，决定对天马股份预重整进

行登记。天马股份后期能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重整计划能否顺利通过并执行完毕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存在若法院正

式受理重整申请后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马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

计意见。 ”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审计类第1号》，注册会计师在评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假设时应考虑两种情形：一是

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恰当；二是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相关事项。 如果财务报表已按照持续

经营假设编制，但注册会计师认为财务报表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不恰当的，应当发表否定意见；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

设是恰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应区分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作出充分披露，如是则应当发表

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段落，否则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我们在评估天马股份持续经营假设时已经考虑了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恰当、 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相关事项。 针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相关事项，管理层拟采取的措施为：积极配合法院预

重整工作，并推进重整程序；夯实主业，增强主业盈利能力；加快存量投资项目退出，拓展外部融资渠道。 我们对管理层

拟采取的上述措施进行评价，管理层的上述措施是可行的，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将有利于公司摆脱债务和经营困境，提

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我们认为天马股份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恰当的，但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且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段落。

针对天马股份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形成了下列结论：

1、针对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中的相关事项，天马股份管理层提出了拟采取的多项措施，管理层

已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初步评估，认为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2021年度财务报表是恰当合理的；

2、经过综合评估后，我们认为天马股份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由于天马股份管理层提出的多项措施能否

按预期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应当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3、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

4、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相关事项可能导致大额现金流出及偿债风险，对天马股份营运资金构成较

大影响。 存在若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和终止上市的风险，但不会对天马股份2021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2021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响。

综上，我们对天马股份2021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出

具的审计意见是恰当的。

问题2.�年报显示，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因本期未能按照前期与债权人签订的和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履行

还款义务发生违约，而恢复按原司法生效判决计提的利息及违约金金额为8.48亿元，并将其作为营业外收入确认。年报同

时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121.59万元，2020年确认债务重组收益6,695.99万元，占2020年利润总额33%。

请你公司：

（1）说明已和解债务出现违约的具体情况，包括债权人、债务金额、已履行金额、违约原因等；

回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和解债务出现违约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债权人

和解协议约

定应偿还本

息合计

已按和解

协议偿还

本息合计

违约情况及原因

1

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15,283.46 40,564.39

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按原和解协议约定应偿还的差

额补足款本金4,500万元逾期未支付。

2 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 6,020 3,010

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按原和解协议约定应偿还的2,

408万元逾期未支付。

3

徐州允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3,800 2,260

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按原和解协议约定应偿还的1,

220万元逾期未支付。

4

深圳市前海中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120 4,485.86

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按原和解协议约定应偿还的

574.14万元逾期未支付。

5

天诺财富管理 （深圳）有

限公司

19,069.40 14,069.40

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按原和解协议约定应偿还的1,

500万元逾期未支付。

（2）说明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债务形成原因与金额、债务重组过程与时间等，同时

说明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的有关规定；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损益1,121.59万元，主要为公司与债权人胡菲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1,098.61万元。 具体说明如下：

（1）债务形成原因与金额

2018年4月27日，胡菲就其于2018年2月5日与公司签订的《借款暨担保合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于2018年5月16日对该案达成和解。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①公司于2018年5月20日前向原告胡菲偿还本金2,

500.00万元、支付利息128.30万元、律师费80.00万元、担保费40,005.00元、诉讼费87,575.00元、保全费5,000.00元；②公司未

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需向胡菲另行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清偿本金为基

数，按2%月标准计算）。

（2）债务重组过程与时间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与胡菲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就生效调解书的剩余付款事宜达成和解，共同确认就调解

书的全部付款义务方在生效调解书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 公司应向胡菲再偿还款项金额共计人民币 1,768� 万元。 同

时，《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胡菲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

义务。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胡菲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2021年5月8日，公司向胡

菲支付了1,768万元，公司已履行该案的全部付款义务。

（3）债务重组收益计算过程

2021年5月，公司与胡菲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公司作为债务人，属于

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债务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前，账面确认的对胡菲的负

债为4,489.20万元，扣除2021年确认的利息支出197.26万元，为4,291.94万元。 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后，公司应向胡菲

支付1,768万元，因此公司冲回多计提的其他应付款2,523.94�万元。 同时，由于本案是由公司违规借款引起，根据公司原

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和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或单独出具的一系列

承诺函，徐州睦德于2019年4月24日履行了上述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自2019年4月25日起产生的借款利息由公

司承担。 本次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并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后，公司将冲回前期已计提的应付利息费用1,098.61万元，

同时冲回徐州睦德因履行该案的代偿义务多支付给上市公司款项1,425.33万元。 因此，公司在报告期内因与胡菲案签

订并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098.61万元。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的有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债务重组收益计算准确，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

组》的有关规定。

（3）说明前期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债务重组具体的会计处理，如相关债务以前年度终止确认的，说明

公司作为债务人的现时义务是否解除，债务终止确认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提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情形，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的有关规定。

回复：

（一）报告期内涉及已和解但又逾期还款的债务前期和解协议签订情况及会计处理

1、恒天融泽案

（1）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初8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公司应向恒天融泽支付差

额补足义务本金9.008亿元及差额补足款收益、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9年11月11日，公司与恒天融泽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公司应分期向恒天融泽支付差额补足款本

金84,280万元及按照天马星河基金合伙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的差额补足款收益，同时，恒天融泽

同意免除公司在上述判决书项下的违约金支付义务及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义务， 并就公司剩余债务

的履行约定了相关保障措施。《和解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恒天融泽，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恢复按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9）。

根据上述，公司于2019年度冲回2018年已计提的违约金，具体会计处理为：冲回预计负债10,471.19万元，确认营业

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10,471.19万元。

（2）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公司先后与恒天融资就上述和解协议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主要就公司剩余债

务履行的保障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约定，对还款金额和还款期限等核心条款未进行实质修改。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与恒天融泽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关于与恒天融泽签署〈和解协议之补

充协议 (二)〉 的公告》(公告号:2021-006)、《关于与恒天融泽签署 〈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 的公告》 公告号:

2021-015)。

（3）2021年5月27日，公司与恒天融泽就公司剩余债务的履行重新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对原签署的和解协议及

补充协议的核心条款进行了实质修改。《执行和解协议》明确公司已向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偿还的款项合计36,

064.39万元全部视为公司向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偿还的差额补足款本金，剩余补足款本金54,015.61万元公司应

分期偿还；同时，公司应分期向恒天融泽（代表嘉星基金）偿还差额补足款收益为24,973.46万元以及赔偿恒天融泽律师

费等230万元。 同时，《执行和解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恒天融泽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

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暨债务重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

《执行和解协议》对上述公司剩余应付债务的具体还款期间、还款金额进行了新的安排，并约定了相关保障措施。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第二条的规定，本次执行和解之交易构成债务重组。 由于前述债务重组与

公司相关债务违约发生在同一报告期内，因此，公司于合同生效后对前述债务债务重组进行会计处理，并于债务违约

发生后，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冲回，报告期未确认相关重组收益。

2、金丰典当案

2018年12月26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民终86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公司应向金丰典当支付当金

5,000万元、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9年4月18日，公司等4被告与金丰典当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

议书》 约定就上述生效判决书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 公司应分期向金丰典当偿还共计6,020.00万元， 其中本金为5,

000.00万元，利息为1,020.00万元。 同时，《执行和解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金丰典当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恢复按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签署〈执行和

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由于本案是由公司违规借款引起，根据公司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和徐州

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或单独出具的一系列承诺函，徐州睦德于2019年4月24日履行了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书》确

定的还款义务，后续因该案的履行产生的其他付款义务均由公司承担。 因此，公司在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时减少了

公司的应付义务，也相应减少了前述承诺人对公司的应付义务，基于徐州睦德已履行前述代偿义务，在《执行和解协议

书》签署时点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公司未确认重组收益。

3、冬阳散热器厂案

2019年3月11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民终37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公司应向冬阳散热

器厂偿还借款本金3,280万元及利息。 2019年7月11日，公司与冬阳散热器厂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约

定就上述生效判决书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公司应分期向冬阳散热器厂偿还共计3,800万元，其中本金3,280万元，利息

520万元。 同时，《执行和解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冬阳散热器厂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

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冬阳制造厂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6）。

根据上述，公司于2019年度冲回多计提的应付利息，具体会计处理为：冲回其他应付款314.29万元，确认营业外收

入-债务重组收益314.29万元。

4、前海中瑞案

2018年9月，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深仲受字第 1575�号《裁决书》，裁决公司应向前海中瑞基金偿还贷款本

金101,20万元、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020年2月25日，公司和前海中瑞基金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

书》约定就上述生效裁决书项下的付款义务，公司应分期向前海中瑞基金偿还全部本金 10,120� 万元。 同时，《执行和

解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前海中瑞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原判决书

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详见公司披露《关于与前海中瑞基金管理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5）。

根据上述，公司于2019年度冲回2018年多计提应付利息，具体会计处理为：冲回其他应付款603.53万元，确认营业

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603.53万元。

5、天诺财富案

2019年11月8日，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沪仲案字第1833号《裁决书，裁决公司应向天诺财富支付股权收益

权回购价款人民币197,010,289.00元、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20年5月6日，公司与天诺财富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

《执行和解协议书》 约定就上述生效裁决书项下的付款义务， 公司应分期向天诺财富偿还共计人民币190,694,000.00

元，其中本金179,900,000.00元，利息10,794,000.00元。 2020年5月29日，公司与天诺财富签署《补充协议》，双方就还款期

限进行了重新约定。 同时，《执行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还约定了违约条款，明确若公司逾期还款，天诺财富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恢复按原判决书执行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天诺财富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关于与天诺财富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下转B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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